
景文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財產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

(人院 SOP-005) 

依據: 景文科技大學財產管理規定(總 031)辦理 

 

時程 

  

 

  依照總務處辦理時程 

 

 

 

 

增加財產時，當日辦理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

增加財產時，當日辦理 

 

 

 

    

 

  3日內辦理完成 

  

 

 

 

 

 

   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依照總務處規定程序辦理完成 

 

項   目 負責人 

 

總務處 

行政人員、總務處 

行政人員 

行政人員 

詳列本院財產清單 

確定財產無誤 

並建檔管理 

 

結束 

 

  

黏貼財產標籤紙 

 

回報總務處 


